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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論題解答 

一、大眾捷運系統安全維護與賠償之處理 

捷運警察之設置法源 

依據大眾捷運法（下稱本法）第 40 條第一項之規定：「大眾捷運系統地方主管機關，為防護大眾捷運系統路

線、維持場、站及行車秩序、保障旅客安全，應由其警察機關置專業交通警察，執行職務時並受該地方主管

機關之指揮、監督。」 

故自隸屬上而言，捷運警察屬於專業交通警察，隸屬警察機關（一般為內政部警政署），但於執行職務時，

並應受該地方主管機關之指揮、監督。 

任意殺人事件之賠償 

此乃單一事件造成多個賠償請求權之競合問題。以下分別簡要說明之： 

來自加害人之賠償，此應指民事賠償部分，依據民法規定，被害人可向加害人請求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 

依民法第 184 條第一項規定：「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

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 

依民法第 193 條第一項規定：「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或增

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依民法第 194 條之規定：「不法侵害他人致死者，被害人之父、母、子、女及配偶，雖非財產上之損害，

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 

犯罪被害人保護法之賠償： 

雖於行使要件上受有限制，但任意殺人為犯罪行為，則被害人亦有可能請求犯罪被害人保護法之賠償，依據

犯罪被害人保護法第 9 條第一項之規定，補償之項目及其金額如下： 

因被害人受傷所支出之醫療費，最高金額不得逾新臺幣四十萬元。 

因被害人死亡所支出之殯葬費，最高金額不得逾新臺幣三十萬元。但申請殯葬費於二十萬元以內者，得不

檢具憑證，即逕行核准，並優先於其他申請項目核發予遺屬。 

因被害人死亡致無法履行之法定扶養義務，最高金額不得逾新臺幣一百萬元。 

受重傷或性侵害犯罪行為之被害人所喪失或減少之勞動能力或增加之生活上需要，最高金額不得逾新臺幣

一百萬元。 

精神撫慰金，最高金額不得逾新臺幣四十萬元。 

大眾捷運系統營運機構之賠償： 

依據本法第 46 條第一項與第二項之規定： 

①大眾捷運系統營運機構，因行車及其他事故致旅客死亡或傷害，或財物毀損喪失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②前項事故之發生，非因大眾捷運系統營運機構之過失者，對於非旅客之被害人死亡或傷害，仍應酌給卹

金或醫療補助費。但事故之發生係出於被害人之故意行為者，不予給付。 

③惟任意殺人是否屬於事故，於本案中是否應從寬認定，尚應進一步討論以確定其性質。 

此外，依據本法第 47 條第一項之規定：「大眾捷運系統旅客之運送，應依中央主管機關指定金額投保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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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其投保金額，得另以提存保證金支付之。」故因任意殺人而傷亡之旅客，亦應可得到此保險金額之

賠償。 

二、檢舉人之獎勵 

法源基礎 

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本條例）第 91 條之規定，下列機構或人員，應予獎勵；其辦法由交通部、

內政部會同有關機關定之： 

對促進交通安全著有成效之學校、大眾傳播業或公、私汽車駕駛人訓練機構。 

檢舉汽車肇事或協助救護汽車肇事受傷者之人員。 

優良駕駛人。 

檢舉違反第 43 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規定行為經查證屬實之人員。 

故上開條文第四款之規定，即屬檢舉汽車駕駛人違規行駛行為，而得受獎勵之規定。本條於 103 年 6 月 18

日修正公布，而後相關機關乃修正《促進道路交通安全獎勵辦法》之規定，以因應實務之需要。 

獎勵之評定 

依據《促進道路交通安全獎勵辦法》第 7 條之規定：「檢舉汽車肇事、協助處理交通事故，及檢舉違反道路交

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43 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規定行為經查證屬實之人員，由內政部警政署所屬專業警察機

關、直轄市、縣（市）警察機關分別依第 3 條第四款、第五款及第七款所定條件，隨時評定獎勵並公開表揚之。」 

三、公路與道路之意義與比較 

公路之意義 

依據公路法第 2 條之規定第一款之定義，公路乃指國道、省道、市道、縣道、區道、鄉道、專用公路及其用地

範圍內之各項公路有關設施。 

道路之意義 

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 條第一款之定義，所謂道路，乃指公路、街道、巷衖、廣場、騎樓、走廊或其

他供公眾通行之地方。 

道路之概念較廣 

道路者，於行政法律關係上屬於公物之概念。所謂公物，乃指直接供公的目的使用之物，並處於國家或其他

行政主體所得支配者而言。」公物為單純之物，強調其一般使用關係。故自比較上而言，公路法所稱之公路，

強調其硬體與設置、維修等法律關係，而道路則強調用路人一般使用之管制關係。 

此外，道路、橋樑、地下道等在分類上屬於公共用物，乃直接供公眾使用之物。公共用物依其使用方式，又

可分為一般使用及特殊使用兩者。前者指依公物之一般性質使用，例如地下道於平時供行人穿越馬路使用；

後者指須經特別許可之使用，例如申請於地下道舉辦舞蹈競賽活動。 

四、BRT 與 MRT 之主管機關 

 BRT 之主管機關 

 BRT 為快捷巴士建設之簡稱，然依據交通行政相關法規，於民國 102 年 7 月 3 日修正公路法納入電車與電

車運輸業之相關規定後，乃明確將 BRT 或輕軌電車劃入以公路法之主管機關為其主管機關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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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公路法第 3 條之規定，中央與地方主管機關分別為： 

中央主管機關為交通部； 

地方主管機關，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MRT 的主管機關 

依據大眾捷運法第 3 條對於大眾捷運系統（MRT）之定義：「本法所稱大眾捷運系統，指利用地面、地下或

高架設施，使用專用動力車輛，行駛於導引之路線，並以密集班次、大量快速輸送都市及鄰近地區旅客之公

共運輸系統。」 

故 MRT 之主管機關，乃應依據大眾捷運法第 4 條之規定決定之： 

大眾捷運系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交通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如路網跨越不相隸屬之行政區域者，由各有關直轄市、縣（市）政府協議決定地方主管機關，協議不成者，

由交通部指定之。 

 

 


